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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大多判决加害人或者对损害有赔偿义务的人一次性支

付全部赔偿金。就大多数侵权案件而言，这种一次性全部支

付赔偿金的方式是恰当的，但是否所有的损害赔偿都应适用

这种一次性赔偿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如下两个简单案例： 案

例1：A驾车撞B，法院一次性判A应向B支付未来8年的医疗费

用，判决生效没几天，受害人B在医院因其他原因死亡，B的

继承人主张执行医疗费用，义务人拒绝，理由很简单，要赔

偿的是医疗费用，现在人已死亡，还用得着医疗费用吗？ 案

例2：小学生A被狗咬伤后，家长主张巨额赔偿，法院判决狗

的主人一次性赔付各项费用20万元，狗的主人无力赔付。 从

以上几个案例可以看出，一次性赔偿并非完美的金钱赔偿支

付方式，所有的侵权案件都适用一次性支付是有其局限性所

在的。这样就引出了一种新的赔偿金支付方式，即定期金支

付方式。所谓损害赔偿的定期金支付方式，是指法院判决加

害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分期（如按年或按月）向受害人支

付赔偿金额，对受害人身体健康的损害以及相应的费用支出

予以赔偿。定期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缝合了一次性赔偿留下

的缺口，在损害赔偿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由以

上几个案例看出，如在以上几种情况下适用定期金赔偿的话

，则不会发生这些案件的发展结果十分不公平的情况。从我

国《民法通则》等基本民事法律来看，并没有对赔偿金的支

付方式做出规定，仅在某些司法解释里偶有涉及。当前正值



我国民法典的起草制定中，定期金制度作为吸收他国民法先

进制度的典型被学者们提了出来。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制度

中涉及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完善我国损害赔偿

法的相关内容。 一、定期金赔偿制度的立法理由 认可定期金

赔偿制度的国家或地区，无不对适用定期金赔偿制度的范围

给予了严格限定，一般均限定在对身体健康的侵害而引发的

赔偿责任上面。笔者认为，定期金赔偿方式在此领域内的优

位适用是符合法理和社会需要的，具体理由如下： （一）避

免受害人或其近亲属得到重大不当得利。就身体健康遭受侵

害而言，受害人如因此而住进医院或丧失劳动、生活能力，

则受害人可向加害人提起侵权损害之诉，一般此类案件索赔

金额较大，如果依一次性赔偿，那么在实务中的赔偿额度就

会动辄上万元，甚至百万元。如果受害人一直活着并按常态

发展下去，可能与判决的结果还能够达成一致，但万事万物

总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按照判决书上的

思路进行下去，有的人可能会意外死亡，也有的人可能会因

医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而迅速治愈，如果发生这些情况，则对

受害人或其近亲属而言，无疑构成了不当得利，这与填补损

害这一立法目的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前文案例1中的当事人A

陈述的理由非常有说服力，判决书判的是医疗费用，现在人

都没了，还用得着这笔费用吗？显然这是一次性支付的弊病

所在，倘若分期给付赔偿金，则对双方而言较为公平。 （二

）避免受害人（或其监护人）提前花费赔偿金而使其未来生

活发生困难。上文提到，有学者认为一次性支付有利于受害

人统筹安排使用赔偿金，这不假。但是一次性支付所有赔偿

金给受害人（或其监护人）后，管理这笔财产的责任无疑就



由赔偿权利人自己来负担了。而且对于未来而言，受害人需

要填补的利益损害是个未知数，如果是受害人将此笔财产拿

去风险投资，还可以勉强说是私权自由，但这已经与损害赔

偿的目的背道而驰了。受害人的监护人这一完全负管理职责

的人而言，他仅有权将此笔财产用于填补受害人所受利益损

害上，但事实上他是监护人，他也就有了在基本上没有约束

的情况下支配一次性赔偿金的自由。在现今社会，并非每个

人都会依照判决目的行为，人们对财富的进取心已经远远胜

过了对现实生活状态的满足，所以受害人的监护人往往会将

赔偿金用于投资股市、购买彩票，甚至拿去豪赌以图发财，

这样的例子在实务中已经不少见了。 以上两点就是定期金赔

偿制度的主要立法理由，另外，有学者认为定期金赔偿可以

避免因通货膨胀而给受害人可能带来的不利。笔者认为，在

经济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今天，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都有

可能发生。设想一下，如果我们采用一次性支付方式，如果

发生通货膨胀的话，则受害人所得的赔偿金会贬值，对其而

言的确不公平；如果发生通货紧缩的话，则受害人所得的赔

偿金会升值，这对加害人而言同样是不公平的，所以定期金

赔偿在这里就会显示出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二、我国司法

实践对定期金制度的态度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赔偿金额的支

付方式做出明确规定，在实践中法院大多判决被告一次性支

付赔偿金。这样的判决对于简化法院的执行工作无疑是有利

的，而且可以避免因被执行人未来经济状况的恶化而使胜诉

方的权益最终落空的情况出现。有学者认为在我国早期的民

事审判中，就开始了定期金制度的初步尝试。早在1989年，

就有这样的案例：原告张连起之子张国胜以临时工身份参加



被告张学珍承包的厂房拆除工程。在施工过程中，被告明知

有事故隐患，却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导致施工过程中发生梁

身折断，张国胜脚踝受伤，后引发局部组织感染、坏死，半

个月后，张国胜因败血症死亡。被告以原告来工作时同意“

工伤概不负责”为由，拒绝其主要赔偿义务，原告张连起及

其女张国莉以被告侵犯张国胜的人身安全为由诉至法院，要

求赔偿全部损失。法院判决案中的被告违反应当负有的注意

义务，造成了原告张连起之子张国胜的死亡，被告主观上的

过错造成了损害后果，应当承担侵害他人生命权的民事责任

。法院在认定事实的基础上判决被告张学珍赔偿张连起、张

国莉18000元，分六次付清。笔者认为这一例子是不能作为适

用定期金赔偿的范例的。此案中的分期支付与定期金制度是

两个不同的概念，分期支付只是在赔偿数额确定的前提下，

将这一确定的赔偿数额分成若干份，在不同的期间内加以支

付，而定期金制度的内容远远多于前者。从国外的立法例来

看，定期金赔偿方式多适用于对未来发生的诸如医疗、护理

费用、康复费用以及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用的赔偿，而不适用

于已经发生的损害赔偿和死亡事实的赔偿，而且未来具体分

多少次赔偿，应当是不确定的，通常取决于受害人生存的年

限等因素。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触电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五条规定，“依据

前条规定计算的各种费用，凡实际发生和受害人急需的，应

当一次性支付；其他费用，可以根据数额大小，受害人需求

程度、当事人的履行能力等因素确定支付时间和方式。如果

采用定期金赔偿方式，应当确定每期的赔偿额并要求责任人

提供适当的担保。”这一司法解释的颁布无疑对诸多因触电



而引发人身损害的案件起到了直接的审判指导作用。 三、我

国定期金赔偿制度的构建 在民法典的紧张起草过程中，侵权

行为法作为重点被提了出来。中国人一向轻权利重义务的思

维模式将由此发生重大转变。在侵权行为法起草过程中，目

前，有三个《民法典侵权行为法》学者建议稿和一个《民法

（草案）》审议稿面世。这些试图构建我国未来侵权行为法

大厦的大作，从各自不同的方法论出发，各具特色。就定期

金制度而言，它们有所涉及，但都不是很具体，下面笔者就

我国侵权行为法中定期金赔偿制度的立法提几点自己的看法

： （一）定期金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 定期金赔偿与一次性赔

偿总额这两种方法并不互相排斥，可以根据具体案情确定适

用哪一种方法。适用一次性给付方法，可以尽早消灭赔偿法

律关系，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生活和民事流转秩序，不利的是

需加害人一次支付大量金钱。只规定适用一种方法而排斥另

一种方法的适用，是不正确的。有学者认为，当事人得申请

法院以支付定期金之方式赔偿之规定，系针对财产上之损害

，非财产上损害之赔偿，从条文之文义解释，应作肯定，惟

从条文之论理解释，则应否定之，理由在于“痛苦为主观感

受”“非财产上的损害主观色彩浓厚”等等。法国法上曾有

这样一个判例，划清了两种支付方式的适用范围，判决中对

于身体健康之人体损害，分为非财产上的损害及劳动能力的

损害：就非财产上的损害及短时间劳动能力的损害，判令一

次给付的金钱赔偿，就残废性劳动能力的损害，判令分期给

付的金钱赔偿。笔者也认为，在身体健康遭受侵害后，就此

而引起的未来医疗费用、护理费用、康复费用、自助用具费

用和生活费用的赔偿，可以采用定期金的方式进行赔偿。这



一判决值得赞赏。 （二）定期金赔偿制度的适用方法 笔者认

为，定期金制度的适用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是否

应先确定总的赔偿数额的问题。对于定期金赔偿很多人有一

种误解，就是认为应该先计算出加害人所应承担的所有费用

，然后再分期支付。这种观点曲解了定期金制度的用意，法

院在判决书中完全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从而不对总的数额做

出计算，而只需划定具体的期限来要求加害人按受害人在此

期间内的实际支出来予以支付；二是法律可否直接规定出定

期金赔偿的金钱支付时间间隔，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即

使在认可定期金赔偿制度的国家里，各国规定也不一样，比

如《德国民法典》规定金钱定期金应当按每三个月预付，其

他认可定期金制度的国家大都没有像这样直接划定期限。笔

者认为，定期金赔偿的金钱支付还是需要一个时间间隔的，

这个时间间隔不能太长，太长容易让赔偿义务人怠于支付赔

偿金；时间也不能太短，太短又会令双方当事人都感到厌烦

。因此，法律可以给出一个指导性的期间供当事人予以选择

，如三个月或者半年。法律还可以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支

付赔偿金的时间间隔，只要它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就可

以了；三是是否应确定每期的赔偿金额问题。现今大多数认

可定期金制度的国家都认为应当确定每期的赔偿额，否则在

诉讼中赔偿总额未定、支付次数亦不确定的前提下，法院的

判决将更加模糊，难以实际操作。笔者认为我国也应如此。 

（三）定期金赔偿制度的保障 为了保证受害人在未来的时间

里能够定期得到相应的赔偿，法院在判决加害人或对损害只

有赔偿义务的人以定期金方式赔偿损害的同时还应当判令其

提供确实可行的担保。这是确保定期金方式不使受害人遭受



未来损害的重要保证。而且，笔者认为，可以作担保的物须

为具有高保值价值的物，如不动产，这样，才能使在法院判

决定期金赔偿后，受害人觉得有保障，安心去治疗、生活。

另外，笔者认为，提供担保是一种方法，另外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保险。在可以计算出大致赔偿数额的案件中，法院可

以认可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协议，在协议中，他们可以约

定：加害人的责任保险公司会允诺将一笔相当于一次性赔偿

额的金钱存进保险公司的特别帐户中，然后将从这一帐户中

定期划拨一定的金额给受害人。因此，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方

法，都完全能达到并符合定期金赔偿制度的目的。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